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都市原住民家庭租屋補貼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2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27日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北市原社福字第

1153012434號令修正發布第 6點條文；並自 115年 3月 31日生效

六、補貼標準及期間：

（一）補貼標準：

每戶每月租金補貼額度表

第 1階 第 2階 第 3階補助人口數 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最低生活費 1倍以

下）

（最低生活費 1倍到

1.5倍以下）

（最低生活費 1.5倍

到 3.5倍以下）

1~2人 6,000 5,500 5,000 4,000

3人 6,500 6,000 5,000 4,000

4人 7,500 7,000 6,000 5,000

5人以上(含) 8,500 8,000 7,000 5,000

 

承租政府興建住宅補貼 5,000

承租政府興建住宅

（低收或單親）

5,500

若已領取其他住宅補助或優惠折扣者，於扣除該項

補貼或折扣後，予以差額補貼。

1.  契約租金未達標準者依契約實際金額補貼。

2.   加入內政部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承租戶，因已給予優惠，不予補貼。

3.   上表各階段最低生活費補貼額度標準以每年公告額度審核辦理。

（二）補貼期間：經區公所審查符合補貼資格者，依實際承租之月份予以

      補助。


